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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5号

根据《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

定》），现就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报送涉税信息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范围一、报送涉税信息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范围

依照《规定》应当报送涉税信息的互联网平台企业，包括运营

以下互联网平台的企业：

（一）网络商品销售平台；

（二）网络直播平台；

（三）网络货运平台；

（四）灵活用工平台；

（五）提供教育、医疗、旅行、咨询、培训、经纪、设计、演

出、广告、翻译、代理、技术服务、视听资讯、游戏休闲、网络文

学、视频图文生成、网络贷款等服务的平台；

（六）为互联网平台提供聚合服务的平台；

（七）为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从事网络交易活动提供营

利性服务的小程序、快应用等，以及为小程序、快应用等提供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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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构服务的平台；

（八）其他为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开展网络交易活动提

供营利性服务的平台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以下简称境内）互联网平台有多个运营

主体的，由依法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报送涉税信

息；运营企业均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，由办理互联网

信息服务备案的企业报送涉税信息；运营企业均未取得增值电信业

务经营许可证且均未办理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的，由为平台内的经

营者和从业人员提供网络经营场所等营利性服务的企业报送涉税信

息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（以下简称境外）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境内

设立运营主体的，由依法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境内企业

报送涉税信息；在境内设立的运营主体均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

许可证的，由为境外互联网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提供商家入

驻、店铺运营、营销推广等服务的境内运营主体报送涉税信息；在

境内未设立运营主体的，由境外互联网平台企业指定境内代理人报

送。

本公告所称境外互联网平台企业，是指依照外国（地区）法律

成立，通过域名在境外的互联网平台，为平台内境内的经营者和从

业人员，或者境内的购买方开展网络交易活动提供网络经营场所、

交易撮合、信息发布等营利性服务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。

二、涉税信息的报送内容二、涉税信息的报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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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基本信息

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填报《互联网平台企业基本信息报送表》

（附件1）；基本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在填报时注明。

（二）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身份信息

1.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填报《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身份信

息报送表》（附件2），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下列身份信

息：   

（1）已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经营者的名称（姓名）、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（纳税人识别号）、地址、店铺（用户）名称、店铺（用

户）唯一标识码、专业服务机构标识、联系方式等信息；

专业服务机构，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为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

人员从事网络交易活动提供策划、运营、经纪、培训以及其他服务

的专门机构。

（2）未取得登记证照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姓名、证

件类型、证件号码、国家或地区、地址、店铺（用户）名称、店铺

（用户）唯一标识码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

2.运营网络直播平台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

和从业人员身份信息时，应当同时填报《平台内的直播人员服务机

构与网络主播关联关系表》（附件3）。

直播人员服务机构是指为网络主播从事网络表演、游戏展示、

视听信息服务等网络直播活动提供策划、运营、经纪、培训等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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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专业服务机构。

网络主播是指基于互联网，以直播、实时交流互动、上传音视

频节目等形式发声、出镜，提供网络表演、游戏展示、视听信息服

务的人员。

3.为小程序、快应用等互联网平台提供基础架构服务，或者为

互联网平台提供聚合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企业，应当同时填报《平台

内的平台企业身份信息报送表》（附件4）。

4.上述身份信息填报内容发生变化的，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在

填报《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身份信息报送表》《平台内的直播

人员服务机构与网络主播关联关系表》《平台内的平台企业身份信息

报送表》时，注明信息状态标识；上述身份信息填报内容未发生变

化的，互联网平台企业不需要重复报送。

5.境外互联网平台内境外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，境

外互联网平台企业无需报送。

（三）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息

1.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填报《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

息报送表》（附件5），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上季度的下列

收入信息：

（1）销售货物、服务、无形资产取得的收入，包括收入总额、

退款金额、收入净额等；

（2）从事其他网络交易活动取得的收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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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交易（订单）数量。

收入总额是指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开展网络交易活动，

在当期取得的与之相关的销售款项（全部价款和增值税税额的合

计），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销售款项，不扣除取

得平台企业、政府机关、支付机构等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向平台企业

支付的佣金、服务费等其他费用。

退款金额是指当期发生的退货退款、不退货仅退款、服务退款

的金额。

收入净额是指当期收入总额减去退款金额后的净额。

取得互联网平台合法虚拟货币等非货币形式经济利益的，按照

实际取得非货币形式经济利益之日平台的折算规则，折算为人民币

金额计算收入。

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的确认时间为收讫销售款项或

者取得销售款项索取凭据的当日。

2.境外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填报《平台内中国境外的经营者和

从业人员涉税信息报送表》（附件6），报送平台内境外的经营者和从

业人员向境内销售服务、无形资产的上季度收入信息。平台内单个

境内购买方季度累计交易净额不超过5000元的，境外互联网平台企

业可暂不报送平台内境外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向该购买方销售服

务、无形资产的收入信息。

（四）网络主播及合作方的涉税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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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互联网平台取得直播相关收入的平台内经营者（自然人除

外，下同），向网络主播或者与网络主播合作的其他单位、个体工商

户、自然人（以下简称合作方）支付直播相关收入款项的，应当填

报《网络直播涉税信息报送表》（附件7）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网络

主播以及合作方的身份信息、收入信息。

三、涉税信息的报送时间和方式三、涉税信息的报送时间和方式

（一）报送时间

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自从事互联网经营业务之日起30日内向主

管税务机关报送其基本信息。基本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自变化之

日起30日内报送。

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于季度终了的次月内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

和从业人员身份信息、上季度的收入信息。

（二）报送渠道

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通过下列渠道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涉税

信息：

1.电子税务局；

2.数据接口直连；

3.税务机关提供的其他渠道。

（三）《规定》施行后的首次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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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规定》施行前已经从事互联网经营业务的互联网平台企业，

应当于2025年7月1日至30日期间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互联网平台企

业的基本信息。

2.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于2025年10月1日至31日期间，首次报送

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、收入信息。

（四）延期、更正和终止报送

1.互联网平台企业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期报送涉税信息的，应当填

报《延期报送涉税信息申请表》（附件8），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并出

具《延期报送涉税信息通知书》（附件9）的，可以延期报送；对于

不符合条件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出具《不予延期报送涉税信息通

知书》（附件10）。

2.互联网平台企业发现报送涉税信息有误的，应当自发现之日

起30日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更正报送。

3.互联网平台企业终止互联网经营业务的，应当自经营业务终

止之日起30日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《互联网平台企业基本信息

报送表》，填报“运营结束时间”，同时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

员的当期涉税信息。

四、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及相关方提供其他涉税信息四、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及相关方提供其他涉税信息

税务机关依法开展税务检查或者发现涉税风险时，要求提供涉

税信息的，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及与网络交易活动有关的第三方支付

机构等相关方应当配合，按照税务机关出具的税务执法文书要求，

提供涉嫌违法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合同订单、交易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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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、资金账户、物流等涉税信息，不得以技术原因、账号限制、数

据权限等理由拒绝、隐瞒。

互联网平台企业、相关方主管税务机关以外的其他税务机关发

现涉税风险时，经设区的市、自治州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，通过互

联网平台企业、相关方的主管税务机关出具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，可

以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、相关方提供涉嫌违法的平台内的经营者和

从业人员的合同订单、交易明细、资金账户、物流等涉税信息。

税务机关开展税务检查时，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以及相关方提

供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合同订单、交易明细、资金账户、

物流等涉税信息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有关规

定执行。

五、未按规定报送、提供涉税信息的处理五、未按规定报送、提供涉税信息的处理

互联网平台企业未按照规定报送、提供涉税信息的，税务机关

依据《规定》第十条进行处理，并将相关情形按规定纳入纳税缴费

信用评价管理；一个年度内2次以上未按照规定报送或者提供涉税信

息的，税务机关可以向社会公示。

通过互联网平台取得直播相关收入的平台内经营者未按照本公

告规定报送涉税信息的，税务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

管理法》有关规定处理。      

六、其他事项六、其他事项

互联网平台企业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结算的，其报送平台内的

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收入，按照办理涉税信息报送的当月1日或者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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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发生当日有效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，折合成人民币计算，确定后

12个月内不得变更。

通过互联网平台取得直播相关收入的平台内经营者报送涉税信

息的时间、方式，收入总额、退款金额、收入净额、收入的确认时

间，以及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管理等事宜，按照本公告第二条、第三

条和第五条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七、施行时间七、施行时间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附件：

1.互联网平台企业基本信息报送表.xls

2.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身份信息报送表.xls

3.平台内的直播人员服务机构与网络主播关联关系表.xls

4.平台内的平台企业身份信息报送表.xls

5.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息报送表.xls

6.平台内中国境外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涉税信息报送表.xls

7.网络直播涉税信息报送表.xls

8.延期报送涉税信息申请表.xl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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